
上海海洋大学航次管理办法（试行） 

（沪海洋科〔2019〕19 号）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

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教研〔2018〕5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本市

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18〕7 号）、中共上

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沪

委发〔2015〕7 号）等文件精神，为了加强学校一流学科及相关学科建设，支撑水产、

海洋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研究，加快人才培养，合理、规范地组织我校师生利用“淞

航”号或其他船舶开展海洋科学考察、渔业资源调查、教学实习等科教活动，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航次类型 

根据航次项目的主持单位不同，涉及我校师生出海的航次可分为校内航次和校外

航次。 

(一) 校内航次 

1． 我校师生搭乘“淞航”号实施科考或教学实习的航次。我校是此类航次项目的

主持单位。 

2． 我校租用外单位船舶实施科考或教学实习的航次。即我校通过与校外单位签订

用船协议开展科考或教学实习的航次。校外单位包括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企

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得租用个人船舶开展航次。我校是此类航次项目的主持单位。 

(二) 校外航次 

1． 我校师生搭乘外单位船舶进行科考或教学实习的航次。即我校师生向发布共享

航次的外单位提出搭乘申请，参与其航次开展科考或实习。外单位是此类航次项目的主

持单位。 

2． 外单位租用“淞航”号实施科考或教学实习的航次。即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与我校签订用船协议开展的航次。我校师生也可参与搭乘该类航次

开展工作。外单位是此类航次项目的主持单位。 

第三条 航次的提出与批准 

“淞航”号应优先承担校内航次。每年 11 月底前，相关学院（部门）负责将校内



科教航次计划、船舶管理中心负责将外单位租用“淞航”号的航次计划报船舶管理委

员会秘书处（科技处），并由船舶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批，必要时提请学校批准。 

第四条 航次组织领导 

校内航次应组建航次项目筹备小组，由相关学院（部门）负责人担任组长。组建

出海临时党支部，加强对航次执行工作的组织领导。临时党支部书记一般由项目承担

学院（部门）党委确定，并报组织部备案。临时党支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安全稳定，

加强出海人员的心理辅导、生活照顾和关爱；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政治学习、

保障政治安全。 

第五条 首席科学家和领队 

(一) 校内航次 

科考航次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教学实习航次实行领队负责制。根据需要，科

考航次也可安排领队 1 名。首席科学家或领队原则上由航次项目牵头学院（部门）提

出建议人选，由船舶管理委员会审批，必要时提请学校批准。 

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实习航次的领队是航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主要

包括：负责制订航次计划和实施方案；视情况组织校内外专家对航次计划和实施方案

进行论证；根据需要负责准备航次报批材料；在船舶和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全程负责

协调、组织实施航次的各项任务；负责航次总结报告的撰写等。 

(二) 校外航次 

校外航次首席科学家或领队的任命及其职责由航次项目主持单位落实。 

第六条 航次方案制订 

(一) 校内航次。根据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需要，由首席科学家或领队负责制订航次

方案。航次方案应明确航次目标、航次开展区域和时间、航线和站点、科考或实习内容、

人员队伍组成结构和分工等。 

(二) 校外航次。搭乘外单位船舶实施的航次，由外单位制订航次方案，我校参与人

员应制订具体科考或实习内容。外单位租用“淞航”号开展的航次，航次方案由航次牵

头单位报船舶管理中心，由船舶管理中心组织实施。 

(三) 航次方案的制订要考虑海上不确定性因素，具有备选方案。航次方案获得批准

后，原则上需提前3个月提交船舶管理中心，以保障充分的备航。 

第七条 航次实施的报批 

在我国海域执行的航次，应遵守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公海或外国海域执



行的航次，应在相关国际海洋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开展，避免在有关国家的争议

海域开展科考活动。航次方案制订和论证过程中，应由项目承担学院（部门）组织海

洋法专家、涉外专家或有资质的相关机构提供指导和帮助。 

校内航次：根据航次方案特点，由项目承担学院（部门）或船舶管理委员会秘书

处提出，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航次实施申请。我校租用外单位船舶实施的航次，也可

由项目负责人与其协商后，由外单位负责报批手续。 

校外航次：由航次主持单位负责报批。我校参与人员应在航次出发前，知悉航次

的报批情况，对未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航次，应拒绝参加。 

第八条 出海人员和船舶手续要求 

出海科考队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身心健康。科考航次教职工数量至少 3

名，实习航次教职工数量至少 2 名。船舶出航前，须根据边检、海关、船检等部门要

求，提前办妥出海人员身份证件（护照和海员证两证均需办妥）和健康证明等材料。

办妥船舶的各类证书和出港（关）许可，出海人员需知悉船舶所具备的相关证书。航

次结束后，按要求办理进港（关）手续。 

第九条 航前准备与安全培训 

船舶所属单位，应在出航前，组织出海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安全检查。出海人员

应熟悉船舶各安全设施和使用方法。 

校内航次：由船舶管理中心组织航前检查，确保各项调查设备、人员和物资到位，

船舶和人员安全设备、应急方案准备就绪。船舶管理中心会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应做好“淞航”号船舶物资、实验室物资、仪器设备的准备工作。重要物资、仪器设

备应有备用。 

校外航次：由航次主持单位负责进行航前检查。我校参与人员，应在航次出发前，

知悉航次的安全设备、应急方案准备情况，对安全措施不到位的航次，应拒绝参加。 

航前检查清单见附件 1。 

第十条 航次过程监管与信息通报 

校内航次：实行航次日报制度。首席科学家或领队每日向牵头学院（部门）、船舶

管理中心报告当日的航次执行情况，并抄送校办公室、船舶管理委员会秘书处。重要

事项或突发事件，由船舶管理中心按学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程序报告。 

校外航次：外单位租用“淞航”号执行的航次，由船长向船舶管理中心每日汇报

航次执行和船舶运行情况，并抄送船舶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我校师生搭载外单位船舶



的航次，由出海师生向项目负责人或学院（部门）办公室报告每日航次执行情况。重

要事项或突发事件即时报告。 

第十一条 科考数据管理与航次总结 

(一) 科考数据管理。校内航次的科考数据由首席科学家负责整理与使用，并按学校

科研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与归档。保密类项目按保密规定执行。校外航次按照

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科考数据的使用和共享。 

(二) 航次总结。校内航次结束后15天内，由航次牵头学院（部门）向船舶管理委员

会秘书处提交航次总结报告。必要时由学校报送国家有关部门。校外航次按照双方签订

的协议进行航次总结。 

第十二条 开放与共享 

本着联合、开放、共享的原则，校内航次在满足我校师生科教活动的前提下，应

向国内外兄弟单位开放，并适时发布共享信息和资源。 

外单位人员搭载我校航次出海科考，需向我校提出搭载申请，并负责办妥其搭载

人员的身份证件。 

第十三条 信息安全与宣传 

科考相关人员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履约保密职责。未经学校相关部门同意，不得

随意公开、发布科考活动的重要信息。未经学校批准，不得对航次相关的活动进行宣

传报道。船舶管理委员会秘书处需与首席科学家研判航次信息的保密要求，并确定是

否需要与科考队员、船员和项目相关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需报批的航次，在获得批

准前不得发布航次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非科教类航次 

非科教类航次是指为保障“淞航”号正常运行和科考能力开展的船舶性能测试、

船舶维修等航次。非科教类航次由船舶管理中心提出，经学校同意后实施。航次计划

制定、进出港报批、航次监管与总结等过程管理，可参考科教类航次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船舶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事项，由相关

部门共商解决。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科考类航次准备工作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负责部门 配合部门 确认 

1 科学问题提出与项目立项 科技处 相关学院、财务处、规划处  

2 调查方案设计与论证 项目承担学院 科技处、船舶管理中心  

3 调查方案合法性审批 科技处 项目承担学院、国际交流处  

4 
携带上船的调查装备、仪器

设备、材料、资料 
项目承担学院 船舶管理中心、实验室与设备处  

5 
船上设备、物资、船员、实

验员配备 
船舶管理中心 实验室与设备处、人事处  

6 科考队伍组建与组织保障 项目承担学院 科技处  

7 
调查时间、位置、内容严格

按照计划执行 
船舶管理中心 项目承担学院、科技处  

8 项目科学目标的实现 项目承担学院 科技处  

9 船舶与人员安全保障 船舶管理中心 项目承担学院、科技处  

10 船舶与人员出海手续 船舶管理中心 项目承担学院、科技处  

11 日常监管与信息通报 科技处 船舶管理中心、项目承担学院  

12 信息安全与宣传 科技处 宣传部、项目承担学院、船舶管理中心  

13 
项目总结与归档 

（按需报送上级） 
科技处 

项目承担学院、船舶管理中心、财务处、

国际交流处 
 

注：本表由船舶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落实。教学类航次可参考执行，由教务处负责相关工作落实、

科技处协助。 
 

  


